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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交强险制度的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2014-01-29   我要评论 

    本文摘自中国保险学会2011年度研究课题《完善我国交强险制度的研究》，课题作者：朱铭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 

    交强险自正式推广实施以来，一直面临着亏损严重的问题，导致市场主体的经营压力较大。课题组一方面

通过市场调研，对导致交强险亏损的制度性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另一方面借助计量经济学工具，构建定量分析

模型，确定影响各省交强险经营状况的因素。最后，针对目前交强险经营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与改

进建议。 

    一、影响交强险经营状况原因的定性分析 

    交强险作为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的强制责任保险，其各个运营环节涉及到保险机构、监管机构、司法裁决等

多个领域，它们都可能对交强险经营产生影响。我们通过调查分析归纳出，导致交强险经营亏损的原因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一刀切”费率和地域风险特征存在矛盾 

    交强险的经营、赔付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司法习惯等因素密切相关，直接导致了其经营状况具有鲜明

的地域性，而目前费率“一刀切”的做法不符合我国国情。由于各地的显著差别，交强险“总体上”不盈不亏

的费率审批原则必然导致交强险经营效益呈地区性差异分布，风险与费率无法匹配。 

    （二）司法审判中免责条款难以适用 

    近年来，我国对于交强险相关法律法规都做了一定修改，出台了相关实施细则，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之前相

关法律法规内部冲突的状况。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2011）将酒驾和无证驾驶情况明确列入了交强险责任范围。从《解释》的内容看，国家更加突出交强

险的社会保障功能，有不断扩大交强险保障范围的意图，免责条款在司法审判中基本已无法适用。 

    （三）事故责任认定不合理 

    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中，尤其是机动车方和非机动车方的事故中，即便机动车方本应被认定为无责，为

了简化赔偿程序或避免受害人起诉或其他原因，交通部门往往将机动车方认定为有责，交强险首当其冲进行

“先行赔付”。这类行为违反了公平原则和风险费率的平衡原则，损害了交强险的权益。 

    （四）打通赔付分项限额的倾向违背法律原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些地区的法院取消交强险分项赔偿制度，甚至已经出现相关判例。2012年《最

高法院关于交强险分项限额赔付能否突破的批复》出台，受害人请求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公

司对超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分项限额范围的损失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果在日后的司法

实践中得到充分贯彻实施，将促进交强险改善当前的亏损状况。 

    （五）伤残医疗赔付管理不当 

    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鉴于交强险属强制险，交强险条例并未规定保险人须按照基本医保标准核定医疗费

用，故经常判决基本医保药品和服务目录之外的医疗费用也由交强险承担。这样的裁决加重交强险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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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付负担，加剧了交强险的亏损状况。另外，频繁出现的伤残鉴定机构虚报伤残等级以及鉴定“黄牛”的大量

存在，使得伤残等级虚高，令交强险赔偿了本不该赔偿的费用。 

    二、影响交强险经营状况因素的定量分析 

    选取2008-2010年全国31个省的交强险面板数据，以经营利润作为因变量，已赚保费、经营成本、经济发展

水平、交通条件、机动车状况、投保人状况、交通使用状况等共8个指标作为自变量。统计结果显示： 

    （一）已赚保费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正影响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各省保险公司经营收取的交强险保费与其利润直接相

关，只要能够合理控制成本，经营费用等开支，就可能实现客观的经营利润。 

   （二）经营成本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负影响 

    根据保险公司利润计算方法，经营利润=已赚保费-赔付成本-经营费用-其他费用支出等，这说明经营成本

会导致经营利润的减少。这与我们计量模型得出的结果一致，至少能够说明目前全国交强险整体亏损的原因之

一是经营费用和赔付成本。 

    （三）经济发展水平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负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开展业务的费用相对较高；交通事故发生后的死伤、医药费用等与当地收入水平直

接挂钩，保险公司赔付成本在不同省份具有很大差异，经济水平越高的地区，赔付成本相对较高。 

    （四）交通条件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正影响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公路里程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交通条件的便利，客观上

促进了保险的需求，同时对安全行驶也有积极作用。 

    （五）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正影响 

    个人收入的增长使居民具有了较高的购买能力，从而为保险公司扩大机动车车险业务保障范围提供了可

能，促使相关保费收入规模不断提高，对保险公司经营利润产生正影响。 

    （六）公路客运量对交强险经营利润具有显著负影响 

    客运量越大，发生交通事故后涉及的死伤、医药费用赔款也就相应更多，这必然导致交强险利润减少。 

    三、进一步完善我国交强险制度的建议 

    （一）实施地区差异化费率定价，实现地区经营财务平衡 

    我国交强险的基准费率只目前是由车辆使用性质核定车载质量和载客人数所决定，无地区差异的“统一费

率”结构不能反映各地实际风险差异，最终导致费率与风险不匹配。对此，我国需要在费率定价中引入“地域

指标”，“地域指标”体系中应该包含各地的交通条件、人民生活水平、医疗费用水平、车种和车型、交强险

历史赔付和成本等因素，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进行更新和调整。  

 

    （二）明确交强险法律效力，实现司法判决的一致性 

    交强险实践中，来自司法判例和法律层面的不足已经制约了交强险的持续发展。具体建议如下：第一，进

一步明确对于精神损害的赔偿比重，特别是当精神损害与物质损害数额之和超过总限额时，要明确规定两者的

分配比率。第二，在实践中发挥免责条款的作用，同时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第

三，明确交强险赔付分项限额的条款，认真落实分项赔付。同时，进一步保障交强险经营者的追偿权。 

    （三）进一步完善“不盈不亏”的经营模式 



    目前我国交强险通过“剔除利润因子”追求“不盈不亏”，费率制定笼统，这与经营主体在各地区开展业

务的成本费用差异化的实际情况存在不一致。我们建议通过列举的方式申明保费结构，增加保费制定的科学

性，加大保费制定的透明度，从而能使保险公司合理有效的控制其成本费用，促进其提高经营效率。 

    （编辑：汪波涛） 

 

                                                                            责任编辑：汪波涛 

上一篇：涉保司法鉴定相关问题研究——浙江省涉保司法鉴定管理工作实证分析 

下一篇：商业保险参与“新农保”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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